关于2023年度海原县教育体育局基层就业学费补偿
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名单的公示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宁财规发〔2022〕25号）和《自治区教育厅、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受理审核工作的通知》（宁教学〔2024〕53号）要求，现认定贾黎彭等7名高校毕业生符合宁夏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条件，名单予以公示。
公示日期：2024年5月7日至11日。（共5个工作日）。
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以电话、电子邮件或信函等形式向海原县教育体育局反映（信件以到达邮戳为准）。以单位名义反映的须加盖单位公章并写明联系人姓名、电话和通讯地址，以个人名义反映的须署真实姓名、身份证号、工作单位、通讯地址和电话，否则不予受理。我们将对线索明确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为反映人保密。匿名或超出期限的异议不予受理。
联系电话：4011929
[bookmark: _GoBack]电子邮箱：596095779@qq.com
邮寄地址：海原县建设路海原县教育体育局
附件：公示名单（序号/姓名/基层单位/到岗年月/金额）

海原县教育体育局
2024年5月6日
附件：公示名单

	序号
	姓名
	基层就业单位名称
	到岗时间
	金额（万元）

	1
	贾黎彭
	青铜峡铝业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020.08
	3.2

	2
	王萌
	海原县贾塘中学
	2018.09
	3.2

	3
	张蓉
	同心县豫旺镇中学
	2018.09
	1.8

	4
	柯小东
	国能宁夏大坝三期发电有限公司
	2019.07
	1.54

	5
	马学智
	海原县关桥中学
	2019.09
	1.6

	6
	田文贵
	海原县郑旗中学
	2018.09
	1.6

	7
	刘廷蕊
	固原市隆德县供电公司杨河供电所
	2020.09
	1.48



